
红塔区公办幼儿园幼儿保育教育
成本监审报告
 
为贯彻落实《红塔区学前教育增量提质工作专题会议纪要》（2021第63期）的精神，根据红塔区教育体育局提出的《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请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我局于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对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成本实施了成本监审。现将监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红塔区学前教育基本情况
2021年末，红塔区现有常住人口58.96万人，全区共有公民办幼儿园91所，在园幼儿18109人（含学前班216人）。其中，区属公办幼儿园10所（中心城区3所，乡街道7所），在园幼儿数4275人，教职工总数502人；民办幼儿园81所，在园幼儿数13618人，教职工总数1921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班）率102.2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86%。全区共有省一级一等幼儿园2所，省一级二等幼儿园5所，二级一等幼儿园1所，未定等级2所。
二、成本监审项目
红塔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成本。
三、成本监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令）；
（三）《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及固定资产折旧规定等；
（四）被监审单位相关成本财务资料。
四、成本监审原则
（一）合法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定价商品或者服务生产经营过程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三）合理性。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反映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方法和合理标准核算；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五、成本监审程序
（一）受理。由区发改局、区教体局、区财政局组织成立成本监审工作组，对四所幼儿园提交的成本资料进行初步审查。
（二）审核。查验保育教育成本费用相关台账、原始凭证，开展实地调查，合理归集核算成本数据。
（三）反馈。将成本审核情况及理由及时告知被监审单位，并根据被监审单位意见和提供的相关证据及补充材料，有针对性地组织复查复审，进一步完善成本资料，修正审核结果。
（四）结论。按照上述程序，经审核各项费用后，核定保育教育成本的各项支出费用及保育教育幼儿人数，最终确认保育教育成本。
六、成本审核内容
本次成本监审涉及幼儿园数量众多，依据《监审办法》第八条：定价机关原则上应当对生产经营同种商品或者提供同种服务的所有经营者实施成本监审。经营者数量众多的,可以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经营者实施成本监审。本次成本监审，在省一级一等、一级二等幼儿园等级类别中抽选4所幼儿园实地进行成本监审，分别是红塔区第二幼儿园、高仓中心幼儿园、春和中心幼儿园、洛河乡中心幼儿园，共44个班级，1686名幼儿。按照成本监审有关规定,以2018—2020年度三个年度的会计报表及财务账簿为基础,对4所幼儿园正常办园费用支出（含固定资产折旧），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等项目进行审核，最终核定幼儿年均保教成本。4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年均保育教育成本具体为：红塔区第二幼儿园为22142.87元，年均幼儿人数为622.3人；高仓中心幼儿园为15975.05元，年均幼儿人数为525.7人；春和中心幼儿园为17876.29元，年均幼儿人数为443.7人；洛河中心幼儿园为30938.53元，年均幼儿人数为94人。
七、成本监审结论
经成本调查监审，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区属公办幼儿园年平均保育教育成本19586.60元/生，月平均保育教育成本1958.66元/生。
[bookmark: _GoBack]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被监审单位对其提供的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本监审结论报告受被监审单位提供资料等条件限制。
3.本报告仅为政府价格决策提供参考，未经许可不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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